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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085602）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领域负责人：郭中楠           主管院长： 曹艳秋        院教学委员会主任：孙长艳  

一、领域简介 

化学工程是研究化学工业和其他过程工业生产中所进行的化学过程和物理

过程共同规律的一门工程学科。它以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的原理为基础，广泛应

用各种实验手段，与化学工艺相配合，去解决工业生产问题。除了包括传统化工

制造（如石油精炼，金属材料，塑料合成，食品加工和催化制造等），现代化工

还囊括了生物工程，生物制药，以及相关的纳米技术。此类现代化工在近年来发

展非常迅速，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对人类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无机化工、有机化工、精细化工

以及高分子材料加工等。 

二、学位类型和培养目标 

本领域授予材料与化工硕士学位。 

本领域硕士学位获得者应系统掌握化学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

备良好的学术表达能力，具有一定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能较熟练地

应用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新技术解决化学工业及其他过程工程领域的问题。本学

科毕业的研究生应具有解决工程技术问题和担负工程管理工作的能力，可从事化

学工程相关专业的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管理工作。 

三、学制、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3年，学习年限一般为2-4年。最低学分要求

为32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低于26学分，专业实践6学分。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3年，学习年限一般为2-5年。最低学分要

求为32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低于26学分，专业实践6学分。 

四、课程设置 

课程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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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公共必修课 

5080008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2 2 1 
硕士生必修 

50900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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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考核表》，交培养单位审核，通过后记6学分。 

六、其他必修环节 

研究生必须参加论文写作指导慕课课程和工程伦理慕课课程学习，不计学

分。 

七、科学研究及论文工作 

除按《北京科技大学 2022 版研究生培养方案原则意见》和《北京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申请和授予办法》中的有关规定执行外，学院提出补充要求： 

（1）学位论文选题 

学位论文的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具有实际应用意义。硕士研究生在研究

生一年级夏季小学期结束之前完成论文研究的开题报告，具体要求按照《北京科

技大学 2022 版研究生培养方案原则意见》执行。 

（2）论文工作中期考核 

硕士研究生在研究生二年级夏季小学期第一周完成论文研究的中期进展报

告，由 3 至 5 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组成，答辩研究生的导师需回避，

并将评审意见填入《硕士研究生中期报告及综合考核表》。中期报告一次评审未

通过者，可申请重新评审一次。 

硕士生提交选题报告与中期报告的时间间隔以及中期报告与论文答辩的时

间间隔均不得少于 6 个月。 

（3）硕士学位答辩要求 

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答辩，学术成果应符合以下要求之一： 

创新性完成一项科研工作，并形成一篇导师签字的英文论文，或者发表一篇

中文核心期刊（北大版）以上的论文，或获得授权的国家发明专利至少 1 项（以

北京科技大学为第一发明人单位，本人为第一发明人或导师为第一发明人，本人

为第二发明人）； 

申请硕士学位论文实行匿名评审制度，申请硕士学位论文（涉及国家秘密的

学位论文、外籍留学生的学位论文除外）均需参加匿名评审。硕士学位论文匿名

评审工作在学校指导下由学位授权点所在学院组织开展。 

硕士研究生答辩由学院或系所组织进行。答辩委员会中至少包括 1 名院学位

分委会委员或院学位分委会指派的具有正高职称的教师。导师不参加本人指导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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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的答辩委员会，其余按照《北京科技大学 2022 版研究生培养方案原则意见》、

《北京科技大学硕士学位申请和授予办法》和《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博士、硕士

研究生申请学位发表学术成果的规定（修订版）》的相关要求开展答辩。 

（4）硕士研究生毕业答辩要求 

本学科研究生毕业和学位授予实行分离制度。在规定最长学习年限内没有达

到申请硕士学位研究生可以申请硕士研究生毕业答辩。硕士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

要求的各个环节，完成毕业论文查重、评审和答辩即可毕业。 

研究生毕业后继续申请学位参照《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授予学位与毕业分离

实施办法》、《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授予学位与毕业分离实施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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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与工程（086001）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领域负责人：刘晓璐        主管院长：曹艳秋          院教学委员会主任：孙长艳    

一、领域简介 

本领域涵盖生物化工、医药生物技术、轻化工生物技术以及环境生物技术等。

研究生毕业后可在商检部门、医药行业、农业部门、环保领域、生物技术等行业

从事与化学有关的研究、技术开发、生产管理和行政管理等工作，也可在高校和

研究院所从事教学或科研工作。 

二、学位类型和培养目标 

本领域科授予生物与医药硕士学位。 

本领域主要培养应用型、复合式高层次生物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掌握

生物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手段，具有独立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

工作的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养。在本专业领域里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

知识，具有解决工程技术问题和承担工程管理工作的能力，可从事生物工程相关

专业的应用研究、开发与管理工作。 

三、学制、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制 3 年，学习年限一般为 2~4 年。最低学分要求为 32 学分，其中课程学

习不低于 26 学分，专业实践 6 学分。 

四、课程设置 

课程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公共必修课 

5080008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2 2 1 

必修 

509001X 硕士生公共外语 64 3 1 

5080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2 

必选1门 

5080003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6 1 2 

公共选修课 

5210001 统计与优化 48 3 2 

硕士生选修至

少2学分 
5210006 数学模型 32 2 1 

5070002 工程经济 3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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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5090039 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 16 1 1 

6210001 数学物理方法 32 2 1 

领域核心课 

5220316 高级生物化学 32 2 1 

硕士生选修

至少6学分 

5220317 基因工程 32 2 1 

5220318 食品生物工程 32 2 1 

6220312 食品绿色加工 32 2 1 

6220313 合成生物学 32 2 1 

6220314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程 32 2 1 

专业拓展课 选修不少于6学分 

素质拓展课 选修不多于 4 学分 

国际视野课 必修 1 学分 

五、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为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必修环节，成绩一般按通过/不通过登记。专

业实践活动包括教学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专业实习等。专业实践可采用

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具有 2 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专业实践时

间应不少于 6 个月，否则，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1 年。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专业实践一般应在现场或实习单位完成，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

实践可结合自身工作岗位任务开展。论文研究工作一般应与专业实践相结合，申

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应完成专业实践。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专业实践结束后，需

填写《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考核表》，交培养单位审核，通过后记 6 学

分。具体要求按照《北京科技大学 2022 版研究生培养方案原则意见》的有关规

定执行。 

六、其他必修环节 

必须参加论文写作指导慕课课程和工程伦理慕课课程学习，不计学分。 

七、科学研究及论文工作 

1、硕士研究生在研究生一年级夏季小学期结束之前完成论文研究的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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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要求按照《北京科技大学2022版研究生培养方案原则意见》执行。除按《北

京科技大学2022版研究生培养方案原则意见》、《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学位申请和授

予办法》和《北京科技大学硕士学位申请和授予办法》中的有关规定执行外，学

院提出补充要求： 

1）硕士研究生论文培养中期考核 

硕士研究生在研究生二年级夏季小学期第一周完成论文研究的中期进展报

告，由 3 至 5 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组成，答辩研究生的导师需回避；

并将评审意见填入《硕士研究生中期报告及综合考核表》。中期报告一次评审未

通过者，可申请重新评审一次。 

硕士生提交选题报告与中期报告的时间间隔以及中期报告与论文答辩的时

间间隔均不得少于6个月。 

（2）硕士学位答辩要求 

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答辩，学术成果应符合以下要求之一： 

创新性完成一项科研工作，并形成一篇导师签字的英文论文，或者发表一篇

中文核心期刊（北大版）以上的论文，或获得授权的国家发明专利至少1项（以

北京科技大学为第一发明人单位，本人为第一发明人或导师为第一发明人，本人

为第二发明人）；  

2、申请硕士学位论文实行匿名评审制度。申请硕士学位论文（涉及国家秘

密的学位论文、外籍留学生的学位论文除外）均需参加匿名评审。硕士学位论文

匿名评审工作在学校指导下由学位授权点所在学院组织开展。 

硕士研究生答辩由系所组织进行。答辩委员会中至少包括1名院学位分委会

委员或院学位分委会指派的具有正高职称的教师。导师不参加本人指导研究生的

答辩委员会，其余按照《北京科技大学2022版研究生培养方案原则意见》、《北京

科技大学硕士学位申请和授予办法》和《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博士、硕士研究生

申请学位发表学术成果的规定（修订版）》的相关要求开展答辩。 

3、本学科研究生毕业与授予学位实行分离制度。在规定最长学习年限内没

有达到申请硕士学位研究生可以申请硕士研究生毕业答辩。研究生申请毕业按照

《北京科技大学2022版研究生培养方案原则意见》要求，在规定学习年限内，按

照培养方案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达到最低学分要求，成绩合格，完成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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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并通过毕业论文查重、评阅和答辩即可毕业。其他要求按《北京科技大学研

究生授予学位与毕业分离实施办法》、《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授予学位与毕业分离

实施细则》执行。 

研究生毕业后继续申请硕士学位参照《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授予学位与毕业

分离实施办法》、《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授予学位与毕业分离实施细则》执行。 

 


